
质疑项“5、显示及按键方式：两块≥8寸触摸屏分别独立显示及触摸式操作，互

不干扰。”

答：国内市场同类型产品制造商公开发布的资料（彩页、注册证、公开网站等）

可以证明满足至少三家产品能符合此条参数。符合本项目“▲”号实质性响应参

数的设置规则。此功能不是唯一一家产品的参数能够符合，不存在倾向性。

事实证据：

例 1：长沙海凭，10 寸触摸屏显示



例 2：徐州科健，10 寸触摸屏显示



例 3：常州思雅，2块 8寸触摸屏显示



质疑项“6、输出路(线)数：≥4 路磁疗；≥4 路(8 线)仿生电刺激小脑顶核(乳

突穴)。”

答：此功能不止 1家制造商产品的参数能够符合，不存在倾向性。至少 3家满足

此参数，符合本项目“▲”号实质性响应参数的设置规则。此功能不是唯一一家

产品的参数能够符合，不存在倾向性。

事实证据：

例 1：江西朴拙，脑电治疗仪（型号：PZ-A620-D4）具备此参数及功能。



例 2：徐州科健，脑循环治疗仪（KJ-2000B2）具备此参数及功能。



例 3：常州思雅，脑电治疗仪（型号 A620-4C）具备此参数及功能。



质疑项“9.1、治疗强度：I档:3-15mT(最高可达到 15mT)；II 档：15-30mT(最

高可达到 30mT)”

答：此功能不止 1家制造商产品的参数能够符合，不存在倾向性。至少 3家满足

此参数，符合本项目“▲”号实质性响应参数的设置规则。此功能不是唯一一家

产品的参数能够符合，不存在倾向性。

事实证据：

例 1：江西朴拙，脑电治疗仪（型号：PZ-A620-D4）具备此参数及功能。



例 2：常州思雅，脑电治疗仪（型号 A620-4C）具备此参数及功能。



例 3：深圳艾利特，经颅磁刺激治疗仪（型号 E-TMS02）具备此参数及功能。


